新 北 市 中 和 區 秀 山 國 小 學 童 校 內 生 活 公 約

1、 上學時間為早上7：20 ~ 7：50，開門同學也一樣不可例外。上學到校後不准擅自離開校園或跑回家拿文具、作業。

2、 早上或中午不准出校門到外面購買東西，如生病請假有必要出校門，需填寫學生請假單，經導師同意後將副聯交警衛室留存，始可離校。

3、 放學時需主動排好路隊，並接受導護老師及糾察同學的指揮，走出校門也要隊伍整齊有序。記住！『馬路如虎口』，千萬要注意自我的安全！

4、 晨間活動及午間靜息時間，請各班統一作息勿打擾別班，並隨時注意『安全、安靜、安寧』的維護。

5、 上學時間校園內不准嚼食口香糖。（請老師配合導師時間加強宣導，以使蔚為風氣。）

6、 零食、飲料一律不准在教室外拆封，否則視同邊走邊吃，予以糾正。另外，12：20至午休及打掃時間合作社不營業，請勿在此時間前往購買物品。

7、 每位同學須放置一件輕便雨衣在學校，以便下雨時使用。（為顧及大家的安全，請勿使用雨傘！）

8、 制服、體育服裝（含外套）應縫名牌，名牌請縫在校徽上方。此外，穿便服時要別上名牌，並寫上班級姓名或學號。另，服裝穿著應隨時將衣服紮好，不可外露。

9、 校園內禁止玩棒球，如上課時有老師在場指導者例外。不得攜帶危險物品：如十字弓、BB槍、瓦斯槍、鞭炮、煙火…等。

10、 走路時應抬頭挺胸，要把腳抬起，不可拖地而發出沙沙的聲音，或東張西望。下課禁止在走廊上打球、奔跑！也請勿攀爬欄杆或在殘障坡道嬉戲、奔跑，以免發生意外而受傷。

11、 平日上課及假日時，不可以騎乘腳踏車到校，放學後更不可騎摩托車。課餘時間請勿涉及不良場所，如電動玩具店、網咖、撞球場…等。

12、 進出各處辦公室時，以一人為代表（若有隨行應於門口靜候），並且有禮貌的喊『報告』後，輕聲慢步進出，不得喧嘩。

13、 晨間兒童朝會時，校園應保持淨空，升旗唱國歌時，不准有學生在校園走動（有特殊情況可至學務處報備）。聽到國歌及升旗時，應原地立正，並保持安靜！

14、 全校小朋友嚴禁到停車場附近做任何遊戲或運動，以免發生意外。

15、 當聽到廣播時，不論上下課，應安靜聆聽廣播的內容，以防錯過重要事項之宣布。

16、 倒垃圾時間為整潔活動時間。午休時間，請勿倒垃圾，並聽從總導護指揮，儘速回教

室進行午休。

17、 抬飯菜、領取便當應在12：00下課後，不可提早離開教室，以免打擾其他上課的班級。廚餘請收拾整齊，鋁箔包應壓平，並在12：40之前將廚餘送回。

18、 愛護且正確使用打掃用具。打掃完後，用具務必收拾整齊並有秩序的排列好。（若有掃具需補換者，請於星期三至掃具室辦理。）

19、 各班資源回收請確實分類，每天7：30-8：00瓶罐回收，星期三7：30-8：00紙類回收，星期三10：10-10：30掃具更換，星期五10：10-10：30電池回收、捐發票。

※請各位老師利用導師時間多加以宣導並張貼班級公佈欄，謝謝您 ！


『尊重別人，遵守秩序，培養氣質，讓我的人生更為充實！』
